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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利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平政办发〔2022〕63号

平利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平利县“游中国最美乡村·品平利特色

美食”惠民电子消费券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县政府各工作部门，中央和省市驻平相关单位：

《平利县“游中国最美乡村·品平利特色美食”惠民电子消

费券实施方案》已经县政府同意，现予以印发，请认真抓好贯彻

落实。

平利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6 月 2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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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利县“游中国最美乡村·品平利特色美食”
惠民电子消费券实施方案

为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促进消费的决策部署,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激发市场消费活力，

推动全县餐饮为主的商贸业消费潜力。平利县政府开展“游中国

最美乡村·品平利特色美食”惠民消费活动，以通过中国银联“

云闪付”App发放政府惠民消费券的方式，鼓励市民消费，现制

定实施方案如下。

一、活动目的

坚持“政府引导、商户参与、媒体造势、利商惠民”的原则

，把握暑假、中秋节、国庆节等重要时间节点，围绕“游中国最

美乡村·品平利特色美食”惠民消费主题，通过发放电子消费券

的形式刺激和拉动县域餐饮服务业消费，为全县消费增长注入新

动能。

二、活动时间

暂定自 2022 年 6 月-2022 年 10 月结束（根据实际情况可适

当调整活动时间），活动分两期开展：

第一期消费券发放时间为 2022 年 6 月至 2022 年 8 月。

第二期消费券发放时间为 2022 年 9 月至 2022 年 10 月。

三、投放额度及活动对象

按照“政府补贴、商家让利”的原则，平利县人民政府筹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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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资金 500 万元。电子消费券通过中国银联“云闪付”App平

台投放，所有在平人员（包括外地来平人员），用户定位在安康

市已绑定手机号码且已完成实名认证的用户均可申领消费券。

四、消费券使用范围

平利县域内餐饮服务业商户均可参加，具体名单以最终活动

公告为准。

五、消费券组成

本次消费券共计投入 500 万元，每期消费券投入 250 万，为

餐饮业消费券，券面额分为 150 元、100 元、50 元，分别满 600

元减 150 元、满 400 元减 100 元、满 200 元减 50 元。

六、领取方式

消费券在“云闪付”APP平台首页专区入口进入活动页面申

领，每人每周最多可以领一次，每次可领各种面额券各一张。

七、使用规则

消费者领券后，可在名单内的餐饮经营实体店进行消费核

销，消费券自动抵价相应金额，单笔交易限使用 1 张消费券。使

用周期为自然周，自发券日起 1 周内有效，到期未使用自动失效；

未核销消费券统一回收，纳入下一个发放周期。

八、商户参与要求

1.平利县域内餐饮商户均可参与活动。所有纳入名单的可参

与活动的商户将通过县政府网站和各新闻媒体对外公布。

2.各参与活动商户可自行打印或领取统一印制的活动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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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铺显著位置张贴活动海报，积极引导店员进行活动宣传，通过

生活号、公众号、微博等媒体形式对此次活动进行宣传。

3.参与活动商户须严格落实食品品质控制、强化风险防控等

主体责任，签署《促消费诚信经营承诺书》，及时处置消费投诉

。如出现违法违规行为，将被取消活动资格。

4.商户及员工不得以任何形式自行或者协助他人套取活动

资源、参与作弊、开展虚假交易等，否则将要求商户返还已经套

取的活动资源或向主办方赔偿同等价值的款项;情节严重的交相

关执法机关查处。

5.参与活动商户提供的食品和服务，均由商户独立负责，在

交易过程中遇有质量和服务问题，可按照正常的消费流程进行维

权，活动主办方不对商户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承担任何责任。

6.本次消费券采用电子券形式，通过网络发放，因网络及信

息系统原因影响电子消费券正常使用时，活动主办方可协调商户

保障领取者相应消费权益，不承担其他责任。

7.参与活动商户必须保证最强的保供力度，争取券用所值，

活跃消费市场。

8.参与活动商户要积极引导消费者扫码领券，主动提醒消费

者参与活动。

九、工作要求

（一）营造宣传氛围。充分发挥媒体宣传推动作用，形成促

进消费的强大声势和良好氛围。通过广播、电视、网络媒体及活



— 5 —

动宣传彩页等形式，广泛宣传此次消费券活动内容，吸引更多的

消费者参与。（责任单位：各镇人民政府、县融媒体中心、县市

监局、中国银联陕西分公司）

（二）加强市场监管。相关部门要畅通维权渠道，支持消费

者依法维权，监督参与活动的商户规范、诚信经营。(责任单位：

各镇人民政府、县市监局）

（三）加强疫情防控。参与商户严格按照市县疫情防控指挥

部有关要求，落实常态化防控措施，做好消费场所、人员防护、

卫生消杀等工作，营造卫生健康、安全绿色的消费环境。（责任

单位：各镇人民政府、县疫情防控指挥部）

（四）落实资金保障。先行筹措资金 500 万元，按照消费券

发放时间和资金规模将相应款项转至相应账户，待整个活动结束

后，根据云闪付平台实际核销额结算，即活动期间消费券实际被

核销的金额为最终结算金额。（责任单位：县财政局）


